
[bookmark: _Toc16086]2023年省级水利改革发展资金
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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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7543][bookmark: _Toc14897][bookmark: _Toc28488_WPSOffice_Level2][bookmark: _Toc6370][bookmark: _Toc17980][bookmark: _Toc27675][bookmark: _Toc28661][bookmark: _Toc32219][bookmark: _Toc32500]一、综合评分
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，对指标体系进行评分，此次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87.00分，评价等级为良。
	序号
	项目
	标准分数
	评价得分
	等级

	1
	决策
	 20.00 
	14.00
	良

	2
	过程
	 20.00 
	15.00
	

	3
	产出
	30.00 
	30.00
	

	4
	效益
	 30.00 
	28.00
	

	5
	合计
	 100.00 
	87.00
	


2、 [bookmark: _Toc21096]项目绩效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Toc6916][bookmark: _Toc14663]2024年度省财政厅以鄂财农发〔2023〕57号文下达河湖长制项目资金221万元，淦河母亲河复苏行动项目2023年省级水利改革发展资金3700万元，用于水资源保护－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。根据区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淦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专题会议纪要》，资金统筹安排如下：拨付给区水利和湖泊局1000万元用于淦河系统治理工程资金缺口和项目前期费用，221万元用于河湖长制；拨付给咸宁市咸安区经济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2700万元，用于一河两岸项目。
1.从项目决策来看。项目决策依据充分，程序规范，预算编制合理、资金分配合规。
[bookmark: _Toc6685_WPSOffice_Level2][bookmark: _Toc28954]2.项目过程方面。资金到位率100%，预算执行率99.30%。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但部分资金使用手续不规范。项目单位财务管理良好，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完整，执行有效，资金拨付符合项目财务制度的规定，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。项目资金使用部分存在挪用，制度未有效执行，工程建设资料档案管理部分不完整。
3.项目产出方面。完成了项目产出，项目质量经验收合格，产出未超预算，产出时间未达到规划要求。
4.项目效益方面。咸安区淦河系统治理工程的实施，有效减轻了区域自然灾害、改善了区域环境、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，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条件、人居环境等具有重要作用和长远影响，对减轻水患、改善水资源利用状况具有显著作用。通过工程建设，有利于发挥该区域的区位优势，推进经济结构、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面貌的转换和现代化建设，维持正常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为社会繁荣和谐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。

[bookmark: _Toc24304][bookmark: _Toc11246]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[bookmark: _Toc32117][bookmark: _Toc29056][bookmark: _Toc18277]1.项目建设管理责任落实有欠缺。咸宁市咸安区经济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负责淦河母亲河复苏行动项目、一河两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代建工作，项目管理资料归档不完整。
2.部分项目资金使用手续不规范。根据区级统筹安排，咸安区水利和湖泊局支付了前期申报川石灌区项目使用资金1,138,350.00元，存在资金使用手续不规范。
3.湖北省财政厅文件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水利改革发展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鄂财农发〔2023〕57）下达了绩效目标表。绩效目标分为产出指标（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成本指标）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。
[bookmark: _Toc18122][bookmark: _Toc29162]四、结果应用建议
1.提高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为保证能准确清晰地反馈项目实施成果，建议合理设置绩效目标。进行项目前期绩效目标的细化、对应工作，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。
2.提高资金使用的合规性，为保障项目的顺利运行与经费的合理使用，应按照预算计划、在资金的使用范围内合理合规使用经费。
3.加强档案资料管理，保证项目建设资料完整性和规范性。
4.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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